核能研究所   年度文康社團設立申請表
	社團名稱
	

	社員名單
	如後附名冊

	活動計畫摘    要
	

	申請人
	人事室
	審核
	批示

	
	奉核後，將本申請表影送人事室備查。
	
	

	備註
	一、社團之成立須有30人以上社員連署簽名組成。首次成立之社團須含社團組織章程，社團負責人因需於上班時間處理社團行政業務，提請成立新社團人員(負責人)應獲其單位主管同意後，再送人事室循行政系統辦理。
二、各社團於年度開始1個月內應召開年度社員大會，討論社團年度活動事務及推選社團負責人等事宜。

三、年度內更換社團負責人，應立即召開臨時社員大會，重行推選社團負責人。

四、社團召開年度或臨時社員大會，須有1／2以上社員出席。並於會後2週內將社員大會會議紀錄（含出席社員親筆簽名）、連同現有社員名冊，簽送人事室陳核。

五、各社團為社務需要可向社員酌收會費，作為社團活動之用。

六、各社團於每年12月20日前，須將該社團ㄧ年來活動情形、參加活動人員（學員）名單、經費補助結報等資料以書面陳報，由人事室依社團活動考核規定實施成效考核，作為下年度社團是否繼續設立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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